沈阳海关关于2010年考录公务员面试工作的通知
进入面试的各位考生：
根据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海关总署关于2010年考录公务员面试工作的有关规定，现将沈阳海关2010年考录公务员面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面试时间：2010年3月2日（星期二）全天进行。
上午面试8：30分开始，下午面试13：30分开始。
面试地点：大连海关办公楼，详细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5号（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斜对面）。
面试工作具体安排
面试工作按照报考职位分上、下午进行。
3月2日上午面试职位：
	序号
	用人部门
	职位名称
	专业
	最低分

	1
	沈阳桃仙机场海关
	财务工作
	财务
	98.50

	2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
	监管技术及技术管理工作
	计算机
	102.80

	3
	葫芦岛海关缉私科
	调查工作
	法律
	107.20


3月2日下午面试职位：
	序号
	用人部门
	职位名称
	专业
	最低分

	1
	葫芦岛海关缉私科
	调查工作
	财务
	96.00

	2
	葫芦岛海关缉私科
	调查工作
	计算机
	96.70


四、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
现有面试人数达到录用计划3倍（含3倍）的，面试后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按1：1的比例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
五、体检工作安排
面试结束后，由沈阳海关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参加体检考生具体体检时间和体检地点。参加体检人员请携带3张近期免冠小二寸彩色照片。
注意事项和要求
1、考生务必于3月1日（星期一）13：00点到大连海关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到。
2、考生报到时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学生证原件、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主证、报考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原件，延缓派遣的学生需提供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延缓派遣证明。考生所提供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取消录用资格。
3、通知面试后，因考生原因未参加面试的，后果由考生负责。
4、参加面试考生应提前30分钟到达面试地点，迟到15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面试。
5、面试结束后，考生可在面试两天后上网查询本人面试成绩。
6、请考生注意安排行程，自行前往大连，准时报到并参加考试，在大连期间费用自理。
7、如对上述事项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及时与我关考务工作人员联系，电话：024－22695599；024-2269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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